附件2

泉州市各县（市、区）申报第四届省级“绿色学校”、
优秀组织单位、优秀教师、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

	各县（市、区）
	省级绿色学校（所）
	优秀组织单位
	优秀教师
	先进个人

	市  直
	1
	1
	1
	1

	鲤城区
	2
	1
	2
	1

	丰泽区
	2
	1
	2
	0

	洛江区
	1
	0
	1
	0

	泉港区
	1
	0
	1
	1

	石狮市
	2
	1
	2
	0

	晋江市
	2
	0
	2
	1

	南安市
	2
	1
	2
	1

	惠安县
	2
	1
	2
	0

	安溪县
	2
	0
	2
	1

	永春县
	1
	0
	1
	1

	德化县
	1
	1
	1
	1

	合计
	19
	7
	19
	8


备注：1、所分配的名额不包括连续两届获得省级绿色学校命名的单位。

      2、优秀组织单位、先进个人：指积极组织本地区学校开展创建“绿色学校”活动两年以上，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各级环保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个人。
